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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案號：PO115040134 



 

連續波長微量盤分光光譜儀採購及維護契約書 

立約人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及****(以下簡稱「乙

方」) ，鑒於甲方因執行年度專案計畫，需使用「連續波長微量盤分光光譜

儀」，爰向乙方進行採購，雙方同意遵守相關法令，訂定條款如后： 
 

第一條 履約標的 

 

一、 乙方應給付如附件一規格書所載功能、效益及規格之標的(以下簡

稱履約標的)。但雙方另有協議，或乙方給付之履約標的之功能、

規格、或效益較優者，從乙方之給付。 

二、 乙方依約交付履約標的時，應檢附說明書、保證書及其他合理應具

備之文件。 

三、 本契約本文與附件或乙方提供文件之規定有不符者，除附件或乙方

提供文件規定之功能或效益較優者外，從本契約本文之規定。 

四、 因譯文有誤所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五、 本專案保固期限經過後之維護，雙方同意費用已包含於採購金額之

內，且永久提供維護服務不另計費用。但維護期間零件之更換，應

按成本價計算。若乙方提供給其他第三人之同類零件價格較低，應

立即通知甲方並以最低價格計算。 

 

第二條 價金給付 

 

一、甲方應給付乙方合約總價共計$**萬元新台幣(下同)元整(含稅及其他

一切費用或負擔，下同) ，於甲方驗收通過、雙方完成訓練且收受

以甲方為抬頭之請款發票後依甲方請款程序支付乙方。 

二、履約標的經甲方驗收合格並完成訓練後，甲方除保留前項合約總價

之百分之五或以履約保證金轉為為保固保證金外，應給付價金並無

息退還履約保證金。 

三、年度維護過程或機器故障之零配件更換費用，乙方於更換測試完成

後，開立以甲方為抬頭之發票，連同零配件更換明細表及出貨單(經

甲方二人點驗簽收)向甲方申請撥款。甲方於收到發票後，依甲方付

款流程支付乙方。 



四、乙方請領第一項契約價金時應提出送貨簽收單、發票、保固證明等

相關資料。 

五、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該情形消

滅為止： 

（一） 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乙方遲延給付者； 

（二） 履約標的有瑕疵，經甲方書面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 

（三） 乙方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四） 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或 

（五） 乙方其他違約情形。 

六、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不實行

為、未完全履約、不符契約規定、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者，甲方得

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廠商給付或自履約保證金

扣抵。 

 

第三條  履約標的之交付與履約期限 

 

一、乙方應於 115 年 *月*日（含）前，將履約標的送至甲方指定之場所，

會同甲方使用單位及財產管理部門點驗，並於 30 天內完成安裝測試

完畢，且測試結果符合契約規定。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應按逾

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三計算逾期違約金。 

二、除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事故外，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長履約

期限。廠商應於前揭事故發生或消失後，儘速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

履約期限，並於原因消滅後立即恢復履約。 

 

第四條  履約與驗收 

 

一、 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義務，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事項之審

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二、 乙方應免費提供甲方所辦理之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

須之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料。 

三、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

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四、 甲方就履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利，應不受該標的曾通過

其他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五、 履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測試等行為者，除另有規定外，所需之

費用，由乙方負擔。 

六、 乙方應於履約標的預定交付七日前，以書面通知甲方準備收受事

宜。交付當日，甲方應會同乙方，依據契約核對完成履約初驗之項

目及數量。完成初驗後，甲方應進行複驗。查驗或驗收人對隱蔽部

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復或化驗所生費用，拆驗或化驗結果

與契約規定不符者，該費用由乙方負擔；與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

甲方負擔。 

七、 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

按甲方之指示，免費定相當期限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自甲方拒絕之日起，按逾期日數，每日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三計

算懲罰性違約金；逾期未改正、拒絕改正、瑕疵不能改正者，每日

按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五計算逾期違約金。但第七條第三項另有較

高之懲罰者，從其約定。 

八、 乙方不於前項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瑕疵不能改正，或改正次數

逾 3 次仍未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下列措施：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2. 終止或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 

3. 請求損害賠償。 

 

第五條  履約標的之擔保及第三人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乙方履約，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

切法律責任。 

二、甲方對於乙方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不負賠

償責任。 

三、乙方應保證履約標的，應符合附件所載功能與規格，並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約定使用之瑕疵。 

 

第六條 保證金 

 

    一、乙方應於簽約後七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為總價款之百

分之五。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於甲方完成最後本標案驗收且無待

解決事項後轉為乙方保固保證金，甲方將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



項後之三十日內發還乙方。 

  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及其孳息得不予發還。

其情形屬契約一部未履行者，甲方得視其情形不發還履約保證金及

其孳息之一部： 

    1.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追償損失之情形者，與追償金

額相等之保證金。於本中心之採購案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2.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於

本中心之採購案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3.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4.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加投標者。 

5.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6.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7.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者。 

8.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9.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0.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11. 未依甲方通知改善違約情事者。 

12.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3.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起

訴者。但經判決無罪確定者，應發還之。 

14. 招標文件中規定之其他情形。 

三、保固保證金及其孳息不予發還之情形，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七條 保固與維護服務 

 

一、 履約標的之保固、保固期限經過後之維護與修繕由乙方負責，以保

持履約標的所有之功能、效益或規格。 

二、 保固期間自甲方完成驗收且履約標的驗收合格之日起，為期 3 年。

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由甲方通知乙方無償改正。所稱瑕疵，包括

損裂、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契約規定等。於保固期內發現瑕疵

者，應由乙方於甲方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保固期

內，採購標的因瑕疵致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不計入保

固期。 

三、 乙方提供保固與維護服務，定期保養時間為每年例行提供 1 次年度

保養，並應依保養紀錄表（如附表二）之工作內容提供必要檢查、

清潔、潤滑、調整或更換零配件等預防保養服務，以維持標的物之



正常運作功能。乙方進行保養或維護服務時，應於紀錄表上詳實記

錄保養或維護過程，並經甲方使用人員簽章證明，以作請款憑證之

用。甲方發現保養或維護標的故障通知乙方進行檢修時，應提供專

人即時電話服務，並於遠端進行線上即時問題診斷；問題仍未解決

者，乙方應於接獲通知後 24 工作小時內到達維護地點維修，未於

本項時間內到場處理者，甲方每次扣罰採購金額之千分之三為懲罰

性違約金，並得連續按遲延每 2 小數扣罰至乙方專業維護人員到場

處理止。到場後於 72 工作小時內未能修復時，亦同。緊急聯

絡人：***；緊急聯絡電話：***。  

四、 前項保養或叫修服務過程中如需更換零配件，應由乙方提出，經甲

方認可後方得更換，且乙方應以原廠指定零配件或更新型之零配件

更換之。更換時，乙方應於甲方到場後 5 個工作日內，恢復維護標

的正常運作。零配件更換後之保固期間自甲方完成驗收合格之日

起，為期 1 年。 

五、 乙方應選派對履約標的有優良技術、經驗豐富、品行端正之技術人

員履約；甲方有認為乙方所派人員不稱職者，乙方應即更換。乙方

依約派員進行維護工作前，應事前聯繫甲方；履約過程中，甲方人

員得隨時會同檢查並為記錄。乙方履約過程中所生廢棄物，由乙方

負責清除。 

六、 乙方應填具保養記錄表兩份，送交甲方承辦人員簽證後，乙份交甲

方留存備查。乙方應於現場提供維護紀錄檔案並記錄設備履歷。 

七、 乙方技術人員及器材機具進出甲方大樓時，應依進出門廳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登記、管理。乙方工作人員履約時，應依安全規定注

意自身、第三人及物品之安全；有因工作不當造成任何損害，概由

乙方負完全責任，與甲方無涉。 

八、 乙方逾期而未改正者，甲方得逕為處理，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不

足時向乙方追償。乙方未依約定履約者，按逾期日數，每日按契約

價金總額千分之五計算逾期懲罰性違約金。 

九、 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或乙方事前未善盡告知或指導之義務所

生之毀損或滅失，乙方應負賠償之責。 

十、 甲方於必要之情形，得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乙方變更本契約之維護

服務內容。乙方自收受通知之翌日起七日內，提出對於原定時程與

費用合理影響之書面評估報告，經甲方同意後執行之。費用因而增

加者，乙方應以市場最優惠之價格計算之；費用因而減少者，減少

之費用應自原定價款中扣除之。 

十一、為利乙方執行維護服務，甲方應提供下列協力義務： 

(一) 甲方應在維護標的故障時，立即通知乙方，以便乙方進行檢修。 

(二) 甲方應於乙方人員執行維護服務時，指派有權簽認維護報告之



代表在場，並予乙方人員充分配合。 

(三)維護服務地點如有變更，甲方應即通知乙方，以利乙方執行維護

服務工作。 

 

第八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

約，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前段之情形者。於本中心之採購案

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2.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九條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於本中心

之採購案有前述情形者，亦同。 

3.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4. 乙方或其人員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判

決有罪確定者。 

5.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6.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7. 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 

8.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9.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10.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11.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日起十日內或書面

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 

12. 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二、契約經依前項規定終止或解除者，甲方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

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由

乙方負擔。 

 

第九條   通知 

 

一、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請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處所及人員（以下簡

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

人。 

甲方聯絡人 

使用單位 生藥所  



 姓  名：胡智湧 

 聯絡電話：(02)7700-3800 EXT 5326 

 地  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財產驗收部門 

姓  名：高旭璋 

聯絡電話：(02)7700-3800 EXT 5105  

地  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7號E棟 

EMAIL : craigkao@dcb.org.tw 

乙方聯絡人 *** 

姓  名： *** 

 聯絡電話： *** 

 地  址： *** 

二、任何一方依本條之地址向他方為通知或請求而無法送達時，除明

知或可得知他方地址已為變更外，自通知發出之翌日起算第五

日，視為生送達之效力。 

 

第十條 契約修改 

 

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不生效力。 

 

第十一條 一部無效 

 

本合約中倘有一項或多項條款被認為無效或不能履行者，不影響本合

約其他條款之效力，且解釋本合約時，應視為從未包含無效或不能履

行之條款。 

 

第十二條 合意管轄 

 

若因本契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第十三條 效力完整 

  



本契約及其各附件構成當事人間完整且唯一之協議。先前所有之聲

明、討論及書面文件均被本合約取代。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但

附件與契約本文有牴觸時，以契約本文為準。 

第十四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壹式正本貳份，副本貳份；由甲方執正本壹份，副本貳份，

乙方執正本壹份為憑。 

 

立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代 表 人：李財坤                  

職  稱：執行長                    

地  址：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9巷101號   

統一編號：05600361          

      

乙  方：*** 

代 表 人：** 

職  稱：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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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規格書 

連續波長微量盤分光光譜儀一式 

儀器規格 

1. 功能：內置比色管插槽和微量盤插槽的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儀，可應用

於 96 孔和 384 孔微量盤檢測。光柵型設計，波長範圍 190-1000 nm，路徑

長度 1 nm。提供反應終點測定、動力學分析和波長掃描三種測讀模式。本

機可以進行微量盤震盪混勻、溫控培養。 

2. 比色管槽：一體式設計，光學穩定，槽體可溫控。可操作反應終點測定、

動力學分析和波長掃描三種測讀模式。 

3. 微量盤格式：96、384 孔微量盤。 

4. 光源：氙氣閃光燈 (Xenon flash lamp)。 

5. 偵測器：9 sample diodes + 9 reference diodes。 

6. 吸收光偵測範圍：190–1000 nm。 

7. 波長寬帶：2.0 nm。 

8. 溫度設定：室溫以上 5℃至 45℃。 

9. 震盪設定：0-999 秒 。 

10. 儀器光學精確度：< ±0.006 OD ±1.0%, 0–3 OD (microplate)。 

11. 儀器光學精確度：< ±0.005 OD ±1.0%, 0–3 OD (cuvette)。 

12. 儀器光學準確度：< ±0.003 OD ±1.0%, 0–2 OD。 

13. 操作軟體內建 160 種分析模式供使用者選擇。 

14. 操作軟體具備 Linear、Semi-Log、Log-Log、Quadratic、4-Parameter 

(logistic) 、5 Parameter、Log-Logit、Point-to-Point、Exponential 和 Cubic Spline 

(線性、對數、四分法、4 數據、點對點、立體合據等)，等 21 種圖表來分

析呈現數據。 

15. 操作軟體可以以布林數學運算分析偵測數據為如果、和、或者、沒有、錯

誤、真實的結果。 

 

 

 

 

 



 

附件二、維護保養明細 

 

 

 

 

 

 

 

 

 

 

 

 

 

 

 

 

 



 

附件三、零配件價目表 

 


